
2014年10月14日 星期二 投稿邮箱：jinrixc@163.com 广告热线：86046188
责编：胡秋萍 联系电话：13857530809 校对：程 哲 今日新昌

!

关注

记者：129辆公交车极大的方便了百
姓出行，也把我们这个城市更有机、更紧
密地连在了一起。请问俞副局长，目前我
县城区公交是采取怎样的运营方式？

俞勇：目前，我县现有城区公交车

129辆，其中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119

辆，联谊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10辆（羊毛衫

兔毛市场至拔茅），分 11条公交线路和 2

条专线车，共计 224个公交站点。1—4路

公交车为个人租赁经营，共有车辆 65辆。

根据租赁协议，租赁经营的公交车均为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行结算。

记者：这样的运营模式已经延续了
10多年，为什么现在我们要提出实行国
有化改革？

俞勇：我县城市公交线路租赁经营

模式起步于 1998年成立之初，在城市公

交的发展、方便城乡居民出行等方面发

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城市建设的发

展和城市框架的进一步拉大，出现了“公

交线路难以统筹布局，线路调整阻力大；

驾驶员管理难到位，安全隐患大；服务质

量难以提高，群众意见大；城市公交租赁

经营模式全市惟一，政府压力大”等一系

列难以调和的矛盾和问题。因此，今年县

政府下决心将城区公交经营体制改革列

入今年十大为民实事工程之一，并成立

了以县长为组长的城区公交运营体制改

革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新昌县城区公

交运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制订了工作

目标、工作任务、处置政策和实施步骤。

记者：《今日新昌》已经报道过七星
街道赵婆岙村和周边居民小区群众想
开通公交车的愿望，对这次政府推出
的“公车公营”改革寄予热切期待，实
现公交体制改革后，这些群众的愿望
能实现吗？

俞勇：实行公车公营后，公交公司将

合理调整运营线路班次及时间，还可以统

筹考虑工业园区开通公交车，解决市民、

员工日常乘车难的问题。公车公营，不仅

仅可以让赵婆岙村的百姓早日搭乘到公

交车，也可以对现有的公交线路进行优

化，使广大市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对

城区治堵、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记者：目前我县需要改革的个人租赁
车辆共有65辆，我们一定与他们签订过
租赁协议吧？

俞勇：是的，租赁协议主要由租赁期

限、营运线路、租金及租金缴纳办法、双方

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条款组成。

记者：他们的租赁经营期限是多少？
俞勇：1、2路租赁期限为 6年 8个

月，自 2011年 1月起至 2017年 9月止；

3、4路租赁期限为 6年 11个月，自 2011

年 1月起至 2017年 11月止；拔茅专线车

租赁期限为 6年 4个月，自 2011年 5月

起至 2017年 9月止。

记者：公交车运营租赁协议中主要有
哪些约定？

俞勇：根据协议约定,租赁车辆在城

市建设、群众乘车需要及线路客流量变化

等情况下，甲方有权调整、延伸线路、增减

营运车辆数。新辟公交线路或对线路进行

调整时，有通过现有公交线路及停靠站点

的权利。承租人不得转让经营权、不得转

租、不得委托他人经营。必须服从安排，听

从调度。根据调度指令，做到准班准点，不

得私自改变营运线路；做到遵章守纪，文

明经营，安全行车，热情服务；遵守甲方规

定的营运时间；积极完成甲方布置的各项

临时任务，包括参加抢险救灾、公益性活

动等指令性工作。

记者：他们的经营期限尚未到期，而
且也为我县公共交通事业发展发挥过积

极作用的，那么在这次城区公交运营体制
改革中，对租赁经营者的政策有哪些？

俞勇：根据《新昌县城区公交运营体

制改革实施方案》，原租赁经营者可选择

规定时间内自愿提前终止经营或到期自

然终止经营两种方式。选择提前终止经营

的，在规定时间内配合改革工作并签订终

止租赁协议完成交车手续的，给予一次性

补偿、社会贡献奖、配合奖、人员安置等优

惠政策；选择到期自然终止的，原车辆经

营至租赁期满后无条件退出，不作任何补

偿和奖励。在继续承租经营期间，必须服

从公司统一管理和考核，不得阻挠增开新

线、调整线路、增加车辆等行为。承租者在

2014年 10月 22日 17时前完成签订《终

止 <公交车单车租赁协议书 >协议》的，

享受一次性补偿、社会贡献奖、配合奖、人

员安置政策；超过日期的，则每日递减配

合奖，扣完为止。签订《终止 <公交车单

车租赁协议书 >协议》后，承租人提前交

还车辆的，则从交还车辆次日起计算至

10月 31日，按每天 1000元给予奖励。到

2014年 10月 31日 17时止尚未按规定

签订《终止 <公交车单车租赁协议书 >

协议》的，均视为自愿选择原车辆经营至

合同期满后无条件退出，不作任何补偿和

奖励。

记者：实现城区公交公营后，交通部
门将如何科学统筹布局城区公交车，让群
众充分享受到便捷交通？

俞勇：实现城区公交公营后，为充分

发挥公交优势，我们的主要工作措施有：

一是优化公交线网。根据城区公交发

展和居民出行需要，广泛听取意见，通过

增开新线、调整线路、增加车辆等措施，根

据道路通行状况，逐步开通以江滨路、鼓

山路、人民路为主线的 3条东西走向便捷

公交，进一步优化完善公交线网布局，扩

大公交线网覆盖范围，减少中转换乘时

间，提高线路运行效率。

二是加快城区公交站场建设。根据公

交线网布局，加快推进西站、南站迁建、新

建公交车调度中心和棣山、新民等首末站

建设，扩大秀水桥公交车站场。

三是投入节能环保型公交车。根据新

昌城区的地形特征，在城区主干道上选择

8米及以上节能环保型公交车辆，南北走

向的公交线路视道路状况、客流量多少，

选择 6米及以上的节能环保型公交车辆，

并逐步配置电子显示屏、完善智能调度管

理系统和 3G视频监控等设备，提高公交

乘坐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四是加强公交运营管理考核。制定出

台公交运营安全、服务质量等各项考核制

度，完善相应考核奖惩和退出机制，定期

开展安全、服务、文明、礼仪等知识培训，

规范服务行为，提高公交服务质量。强化

日常监管，加大执法力度，对危害运营安

全、影响服务质量，阻挠公交线路及车辆

新增、调整等违规行为，按规定予以查处。

五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对公交企业

因承担社会公益性福利等形成的政策性

亏损，由县财政按实补贴。对因完成政府

指令性任务，新辟及延伸公交线路引起收

入不足以弥补运输成本的，由县财政给予

相应的补贴。对公交车辆新增、更新及智

能设施予以补助。

记者认为，在所有城市交通工具中，

乘坐公交车无疑是最节能、最有效率的

一种出行方式。城区公交运营体制改革

事关百姓切身利益，希望改革涉及企业

和人员要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参与改

革，努力维护改革期间公交服务的持续

稳定。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全力配合支

持，让城区公交运营体制改革快改顺民

意、改好得民心。

我县城区公交自 1998年投放以来，结束了我县县城
无公交车的历史。1999年 4月，第二批 26辆公交车紧跟
着投放运营，公交线路也增至 3路、4路；2001年，又开辟
了 6路公交车；之后，又陆续开通了多路公交车。截至目
前，我县公交线路（包括专线线路）已达 13条，公交车达
129辆，公交线路总长度达 153.1公里，224个公交站点
遍布城区大街小巷，日客运量达 4.1万余人次，公交分担
率达 13.5%左右，乘公交车出行已日益成为人们低碳环保
的生活方式，大大地改善了城区居民的出行环境，解决了
市民“出行难”问题。但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快，当前城
区公交的经营模式已满足不了城市居民日益提高的出行
需求，为了让市民有更为舒适便捷的出行环境，酝酿已久
的城区公交运营体制改革日前“破冰”而出。

围绕我县公交体制改革相关工作，记者昨日专程采
访了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俞勇。

公交运营体制改革“破冰”
城区“公车公营”如何改？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俞勇答记者问
新昌新闻网记者 石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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